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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3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

（

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1

、

上市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2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单独计票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

1

、

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

：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开始

；

2

、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

2017

年

5

月

25

日

（

星期四

）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四

），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30-11:

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

）

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

间

。

(

三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朱国锭先生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东信大道

69

号公司十九楼会议

室

。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七

)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和网络投票股东共

23

人

，

代表股份总数

280,

567,18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844％

。

其中

：

（

1

）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9

人

，

代表股份

280,014,

88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9.6864％

。

（

2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

，

代表股份

552,30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0.0980％

。

（

3

）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5

人

，

代表股份

877,974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558％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325,667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78％

；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

代表股份

552,307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80％

。

（

4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苏丽丽

律师

、

梁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67,8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

反对

99,3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778,66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6891％

；

反对

99,30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109％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5

、《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7,5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1％

；

反对

89,6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9％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6

、《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7

、《

2016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8

、《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9

、《

关于确认

2016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80,475,7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786,56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889％

；

反对

91,40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11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

。《

独立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

》

全文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苏丽丽律师

、

梁瑾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

律

、

法规

、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的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

合法

、

有效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全文详见

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五

、

备查文件

1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0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

1

）

召开时间

：

2017

年

5

月

26

日下午

2:30

（

2

）

召开地点

：

广东开平长沙港口路

10

号

19

幢公司大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

4

）

召集人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余炎祯董事长

（

6

）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7

年

4

月

29

日

、

5

月

12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

会议出席情况

：

（

1

）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5

人

，

代表股份

654,537,376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41.02%

；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45

人

，

代表股份

13,398,22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4%

。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

同时股东亦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2

、

具体表决情况

（

1

）《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同意

667,846,699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38,000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425,55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73%

；

反对

38,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

2

）《

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667,846,699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38,900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50,0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425,55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73%

；

反对

38,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弃权

50,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

表决通过

《

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

）《

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667,846,699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38,000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425,55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73%

；

反对

38,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

）《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667,846,699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38,000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425,55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73%

；

反对

38,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5

）《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667,618,99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5%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4%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197,85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03%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

）《

关于调整公司执行董事

、

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

同意

665,222,76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59%

；

反对

1,381,931

股

，

占到会股

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21%

；

弃权

1,33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2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9,801,6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1.66%

；

反对

1,381,93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5%

；

弃权

1,

33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

。

表决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执行董事

、

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

（

7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同意

665,222,76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59%

；

反对

1,381,931

股

，

占到会股

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21%

；

弃权

1,33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2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9,801,6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1.66%

；

反对

1,381,93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5%

；

弃权

1,

33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

。

表决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

8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同意

665,929,49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70%

；

反对

307,701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5%

；

弃权

1,698,4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25%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0,508,35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3.83%

；

反对

307,7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

；

弃权

1,698,

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2％

。

表决通过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

9

）《

关于公司整体出售化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议案

》

同意

667,618,99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5%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4%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197,85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03%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关于公司整体出售化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议案

》。

（

10

）《

关于签署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弘和投资有限公司之关于化纤业

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

667,618,998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5%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4%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197,85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03%

；

反对

265,7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关于签署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弘和投资有限公司之关于化

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

11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整体出售化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

务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667,846,699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38,000

股

，

占到会股东

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50,900

股

，

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2,425,55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73%

；

反对

38,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弃权

50,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表决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整体出售化纤业务相关资产

及债务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德恒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皇甫天致

、

邓宇戈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合

法

，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

3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4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5

、

北京市德恒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6

、

按有关规定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17-06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5

月

26

日

，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

上证公函

〔

2017

〕

0664

号

）（

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问询函

》

内容

如下

：

依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以下简称

《

格式准则第

2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

，

经对你公

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

，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

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

，

从公司主要风险

、

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会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

一

、

关于公司主要风险

1.

年报披露

，

2016

年公司主要产品磷酸二铵

、

磷酸一铵

、

尿素销售价格下降

，

化肥市场疲

软

，

化肥业务毛利率减少

9.58

个百分点

；

磷肥等下游主要产业不景气

，

导致公司磷矿石对外

销售价格下降

，

磷矿采选业务毛利率减少

8.10

个百分点

。

近三年

，

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分别为

-25.83

亿元

、

1.01

亿元和

-33.59

亿元

。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负债

626.31

亿元

，

其中

539.91

亿元为流动负债

，

资产负债率高达

92.48%

。

请公司补充披露

：（

1

）

上述债务的还款安

排

、

还款资金来源

；（

2

）

结合公司高资产负债率

、

财务费用等

，

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

是

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

二

、

关于公司经营状况

2.

年报披露

，

公司报告期内向关联方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采购浮选磷精矿

、

重钙

、

一铵等

3.66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239.23%

，

向关联方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磷酸

一铵

、

二铵及排渣费等

1.39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17%

，

向关联方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

出售磷矿石

、

硫磺

、

液氨及提供货代

、

运输

、

港口包干等服务

9.16

亿元

，

同比增长

264.82%

。

请

公司补充披露

：（

1

）

分产品和服务项目列示以上关联交易涉及金额

，

并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行业情况说明以上交易数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

2

）

结合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

、

公司与非关

联方的交易价格

，

分析说明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公允

；（

3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

3.

年报披露

，

公司期末预付款项

53.73

亿元

，

同比增长

41.64%

；

预收款项

45.90

亿元

，

同比

增长

194.98%

。

请公司补充披露

：（

1

）

预付款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

、

是否关联方

、

主要采购产

品

、

采购日期和采购金额

；（

2

）

预收款项前五名客户名称

、

是否关联方

、

主要销售产品

、

销售日

期和销售金额

；（

3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4.

年报披露

，

公司报告期来自商贸物流行业

-

国外分销的营业收入

125.35

亿元

，

来自商贸

物流业

-

国内分销的营业收入

24.89

亿元

。

请公司补充披露商贸物流业务的主要产品构成

、

销

售地区

、

销售模式

、

销售金额及同比增减情况

。

5.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252.72

亿元

，

净利润

-18.28

亿元

，

原因是第

四季度主要原材料硫磺

、

煤炭

、

外购合成氨等采购价格上升

，

同时自制产品出口销量增加

，

平

均出口销售价格下降导致自制产品毛利率下降较大

，

商贸业务增加

，

导致销售费用上升

。

同

时

，

年报又披露

，

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中磷矿石

、

硫磺

、

甲醇

、

电力

、

天然气

、

液氨

、

煤焦的价格

分别比去年有所下降

。

请公司补充披露

：（

1

）

近两年公司主要原材料各季度的价格变动趋势

，

并说明原材料价格变化与成本变动是否一致

；（

2

）

公司主要自制出口产品的产品构成

、

价格

、

销往地区和销售数量等信息

；（

3

）

商贸业务的销售费用构成和销售模式

，

并分析销售费用上升

的原因及合理性

。

6.

年报披露

，

公司云峰分公司

/

磷酸二铵产能利用率为

100%

，

青海云天化

/

磷酸二铵产能

利用率为

45.7%

，

水富云天化

/

尿素产能利用率为

100%

，

青海云天化

/

尿素的产能利用率为

42.7%

。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各子公司同类产品产能使用安排

，

说明上述各子公司产能利用

率不一致的原因

。

7.

年报披露

，

2016

年公司化肥行业毛利率减少

9.58

个百分点

，

磷矿采选业毛利率减少

8.10

个

百分点

。

请公司结合化肥行业和磷矿采选行业相关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

，

补充披露该公司

上述业务毛利率下滑是否与产品市场价格趋势相一致

，

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

，

说明是否

存在重大差异

。

如是

，

请分析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

8.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锂电池隔膜产量

5906

万平方米

，

销量

4591

万平方米

，

库存量

比上年减少

24.73%

。

请公司说明库存减少原因

，

并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

。

9.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尿素生产原材料占总成本比例为

58.72%

，

上年同期原材料占总

成本比例为

78.90%

。

请结合报告期内尿素产品价格趋势及原材料价格趋势

，

补充披露原材料

占总成本比例大幅下降原因

。

10.

年报披露

，

公司报告期管理费用中停工损失本期发生额

5518.29

万元

，

占管理费用的

3%

。

请补充披露上述停工损失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原因

。

11.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3.19

亿元

。

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存

在差错

，

如否

，

请予以更正并说明原因

。

三

、

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12.

年报披露

，

公司报告期末在建工程

32.48

亿元

，

其中呼伦贝尔煤化工项目

（

5080

项目

）

工程进度

99%

、

年产

2*1500

万平方米高性能锂电池微孔隔膜项目工程进度

98%

、

电子级磷

酸生产项目

99%

，

上述在建工程相比上期末几乎无进展

。

请补充披露

（

1

）

上述在建工程近年

来投入巨大

，

进展缓慢的原因

，

是否存在转固重大障碍

，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

2

）

公司如何解决

上述在建工程无法投入使用的问题

。（

3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13.

年报披露

，

公司期初应收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口磷业

）

4.2

亿

元其他流动资产

，

期末应收海口磷业

4.2

亿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

期初应收云南三环化工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三环化工

）

6.5

亿元其他流动资产

，

期末应收三环化工

1.8

亿元其他流动资产

。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的对应的具体业务事项

，

报告期内

是否对相关款项进行了重新分类

，

若是

，

请说明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

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14.

年报披露

，

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

12.39

亿元

，

同比减少

43.28%

，

应付票据

127.33

亿

元

，

同比增长

7.5%

。

请公司补充披露

：（

1

）

应付应收票据是否存在终止确认的情况

；（

2

）

报告期

内应付应收票据对应的交易事项及发生时间

。（

3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15.

年报披露

，

报告期末

，

1

至

2

年应收账款余额

6.81

亿元

，

2

至

3

年应收账款余额

1.79

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14.08%

和

1539.48%

，

请补充披露

（

1

）

公司的信用销售政策及结算方式

，

说明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差异

；（

2

）

提供主要合同说明是否存在售后回购或退货等不满足收

入确认条件的相关安排

，

是否存在相关款项收回风险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

16.

年报披露

，

公司与外部评估机构对聚甲醛装置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评估

，

认为装备运

行情况良好完全能够达到设计值

，

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

增设固定资产折旧类别

"

聚甲醛专

用设备

"

，

折旧年限为

20

年

。

该会计估计变更增加

2016

年利润

2053.79

万元

。

请公司补充披

露该项固定资产折旧项目的具体情况

，

包括装备的购置日期

，

使用寿命

，

累计折旧额等信息

，

并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17.

年报披露

，

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103.90

亿元

，

其中原材料

16.10

亿元

，

在产品

21.22

亿元

，

库存商品

66.59

亿元

。

请公司补充披露

：（

1

）

按存货种类分别披露存货账面余额

、

跌价准

备和账面价值

；（

2

）

结合目前行业相关产品价格情况说明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

3

）

请

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

18.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发生坏账损失

1.40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0.48%

；

坏账准备

余额

3.11

亿元

，

比期初增长

67.69%

。

请公司结合信用政策进一步说明坏账损失急剧上升和坏

账准备计提的原因

，

并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

19.

年报披露

，

公司

2016

年销售费用中运输费本期发生额

14.51

亿元

，

比上期下降

20.91%

，

装卸费

1.69

亿元

，

比上期下降

4.85%

，

港杂费

8896.39

万元

，

比上期下降

43.06%

。

请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运输费

、

装卸费和港杂费的结算方式

，

并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商贸行业营业

收入的变动趋势

，

说明上述费用下降的合理性

。

针对前述问题

，

依据

《

格式准则第

2

号

》

规定要求

，

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

实不便说明披露的

，

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披露本问询函

，

并于

2017

年

6

月

8

日之前

，

就上述事项予

以披露

，

同步对年报作相应修订

，

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

。

特此公告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7

债券代码：112215� � � �债券简称：14万马 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长效的激励

机制

，

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

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等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拟推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以下简称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

一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

，

单个员工所获股

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

二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来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

。

三

、

员工持股计划的拟参与范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拟包括公司董事

（

不含独立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及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

公司将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进

行充分讨论

，

并征求员工意见

。

该计划尚需董事会审议表决

、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因此本员工

持股计划推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7-05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 年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

债券代码

：

122377

，

债券简

称

：

14

首开债

）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

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

2016

年

度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

出具了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2017

），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

评级展望稳定

，

维

持本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信用等级为

AAA

，

与前次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变化

。

本次信用评级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7-022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委托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

简称

"

联合评级

"

）

对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及本公司发行的

"15

金地

01"

、

"16

金地

01"

和

"16

金地

02"

（

债券交易代码分别为

：

122488

，

136325

，

136326

）

的信用等级

进行了跟踪评级

，

联合评级维持本公司

"AAA"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

评级展望维持

"

稳定

"

；

维

持

"15

金地

01"

、

"16

金地

01"

和

"16

金地

02"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和公司网站

（

www.gemdale.

com

），

敬请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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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17-039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及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价格由 8.99元 /股调整为 8.74元 /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183,537,262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188,787,182股（含本数）。

一、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的原因说明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于 2016

年 6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7 月 4 日

召开了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提交本次股东大会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会议的决议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 2016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6 月 14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

为 9.14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90%。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7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或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的，本次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6年 5月 9日召开了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决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15,49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7月 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实施完成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由 9.14元 /股相应调整为 8.99元 /股。

公司于 2017年 5月 8日召开了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决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6,047,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5 月 26 日。实施完成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本次非

公开发行价格由 8.99元 /股相应调整为 8.74元 /股。

二、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司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8.74 元

/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每股现金红利（含税）。

即 8.99元 /股 -� 0.25元 /股 =8.74元 /股。

三、发行数量的调整

原非公开发行计划中各个发行对象的参与认购金额保持不变， 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188,787,182 股（含本数）（最

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认购金额和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金额

（

万元

）

认购股份数

（

股

）

亚东复星瑞哲安泰发展有限公司

120,000 137,299,771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22,883,295

黄华

13,000 14,874,141

侯旭东

4,400 5,034,324

李德华

4,400 5,034,324

张明义

3,200 3,661,327

合计

165,000 188,787,182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17-040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接到公司股东新

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 ）（目前持有公司 54,4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关于进行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世纪运通 是

24,000,000

2017

年

5

月

25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44.12%

融资需

求

合计

- 24,000,000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乔鲁予先生持有世纪运通 71.44%的股权，持有劲嘉创投 90%的股权，世

纪运通、劲嘉创投均为实际控制人乔鲁予先生控制的企业。截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劲嘉创投

和世纪运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442,823,023股， 占劲嘉创投和世纪运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90.0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3.91%。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2017-008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 5月 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 668号公司行政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7,506,27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12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德进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管和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

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3人,�监事会主席李继香、监事孙鸿钧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张孟青出席会议；公司总工程师马庆丰；营销总监邓力；副

总经理周峻；总经理助理解明国；副总会计师郭兴东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324,479 99.9265 181,800 0.073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324,479 99.9265 181,800 0.073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相关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391,479 99.9536 114,800 0.046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17,062 99.3647 84,500 0.635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408,979 99.9606 97,300 0.039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339,479 99.9326 166,800 0.067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调增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5,978,711 95.3425 11,464,268 4.6319 63,300 0.025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083,679 99.8292 51,500 0.0208 371,100 0.15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3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

相 关 董 事 薪 酬 的 议

案

》

13,152,731 99.1347 114,800 0.8653 0 0.0000

4

《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13,183,031 99.3631 84,500 0.6353 0 0.0000

5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

13,170,231 99.2666 97,300 0.7334 0 0.0000

7

《

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调

增的议案

》

1,739,963 13.1144 11,464,268 86.4085 63,300 0.4771

8

《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

务 所 及

2017

年 度 审

计费用的议案

》

12,844,931 96.8148 51,500 0.3882 371,100 2.79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安徽叉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关联自然人股东张德进、薛白、徐琳回避了表决。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3《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相关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 5《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议案 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调增的议案》、议案 8《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及 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良其、汤俊鑫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27日


